國立嘉義大學獸醫學院特聘教授推薦表
	姓   名
	
	現職單位
	
	到校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擔任教授起資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曾任特聘教授年度
	(無則免填)

	聘        期
	_____年1月1日至____年12月31日   (特聘教授每一任期為二年)

	符合以下
4項條件
	審核內容
	審核單位

	一、
教學評量成績
	推薦當學期之前三個學年度教學評量平均成績為___       分。達到所屬學系（所、中心、學位學程）平均值減零點六個標準差之數值為       。
※教學評量平均成績由教務處統一提供，應提供具有統計意義之資料（如學生修課人數10人以上始列入統計數據等）。
	教  務  處
	

	二、
推薦資格
(請至少擇一勾選並檢附證明文件)
	□1.最近五年曾獲一次科技部傑出研究獎，且五年內有傑出表現者。
□2.最近五年曾獲「國家文藝獎」或「行政院文化獎」或「吳三連獎」者，且五年內有傑出表現者。
□3.最近十年獲科技部計畫主持費單件每月一萬元以上之計畫，累積八件以上，且五年內有傑出表現者。
□4.最近五年獲本校教學績優教師獎二次以上，且五年內有傑出表現者。
□5.最近五年曾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執行產學合作計畫及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計畫之補助案金額累計達新臺幣二千萬元以上並擔任主持人(不含共同或協同主持人)，且五年內有傑出表現者。
	教 務 處
	(符合推薦資格4，請會辦教務處；無則免會)

	
	
	研 究 發 展 處
	(符合推薦資格1、3、5，請會辦研發處；無則免會)

	三、
教學、研究、服務績效
	□ 符合本學院所訂教學、研究、服務各面向績效。
1.教學方面：
2.服務方面：
3.研究方面：

	四、
傑出表現
	□符合本學院所訂五年內傑出表現之評量標準：
（一）教學方面：達本院特聘教授聘任評分表230 分（含）以上。
（二）研究方面：達本院特聘教授聘任評分表400 分（含）以上。
（三）服務方面：達本院特聘教授聘任評分表160 分（含）以上。

	推薦程序
	經  年  月  日   學年度第   學期第　 次系（所、中心、學位學程）務會議審議通過系（所、中心、學位學程）主管核章：

	
	經 　年　 月　 日    學年第     學期第　 次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院長核章：

	註：
1.本校特聘教授設置要點第3點第1項第3款規定: 最近十年獲科技部計畫主持費單件每月一萬元以上(含)之計畫，累積八件以上，且五年內有傑出表現者，指結算至申請年度已執行完畢之科技部計畫。
2.範例：
以106年度特聘教授為例，其計畫必須於105/12/31執行完畢，始得採計，說明如下：
(1)一年期計畫：計畫執行期間105/08/01~106/07/31，105/12/31計畫尚未執行完成，不予採計。
(2)二年期計畫：計畫執行期間104/08/01~106/07/31，105/12/31前已執行完成第1期計畫(104/08/01-105/07/31)，成績採計為1次。
3.績效報告審議未通過者，不得於任期屆滿之日起一年內獲聘為特聘教授或終身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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